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訴字第7號

原      告  陳艶紅  

0000000000000000

            吳秀鶯  

            陳永昌  

被      告  古阿桃  

            張秋冬  

            林秋蓮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宇杉  

被      告  林信宏  

0000000000000000

            林信耀  

0000000000000000

            王連瑩  

            王榮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年1

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

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

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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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

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

決紛爭，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19

元；嗣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請求被告返還坐落臺南市

○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7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

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審酌原告原起訴及變更之訴

之原因事實，均係就訴外人林清池（於民國108年4月13日死

亡）先前出賣其就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

爭2筆土地前經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處分等

情有所主張，其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共同性，且原請求所

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得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而達

統一解決紛爭及訴訟經濟之目的，復無害於被告程序權之保

障及防禦權之行使，揆諸上開說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

許。

二、被告古阿桃、林信宏、林信耀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

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林清池生前於106年2月2日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案號為

本院104年度訴字第855號）遞出撤回起訴狀，被原告拒絕而

懷恨在心，又因為害怕鐵皮屋被拆，而於106年3月10日出賣

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全部予被告林秋蓮，且故意不

通知原告得優先購買，被告林秋蓮亦故意不通知原告；嗣於

109年2月5日，系爭2筆土地又遭共有人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

被告張秋冬，被告實係為避免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確定而為

之，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有權利濫用情事，爰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有部分予原告。

　㈡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

持分（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

艷麗77分之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

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王榮瑞辯

稱：否認原告之主張，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向林清池

購買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並無義務通知其他共有

人行使優先購買權，關於其他共有人有無拋棄優先購買權，

是由地主林清池切結；且系爭2筆土地於109年2月5日已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以多數決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有依

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並未依法主張欲優

先購買系爭2筆土地而視同放棄其優先購買權，現原告並非

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信宏、林信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2筆土地於106年間之共有人均為林清池（應有部

分均為308分之134）、被告王連瑩（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

7）、被告王榮瑞（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7）、原告陳永昌

（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原告陳艶紅（應有部分均為30

8分之24）、訴外人黃艷麗（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林

清池於106年3月10日，將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308分

之134均出賣予被告林秋蓮。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

瑞於108年4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陳永昌、

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

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並以被告張秋冬為系爭2筆土

地上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號建物所有權人之身

分，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張秋冬，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於108年10月間，

原告陳永昌將其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以夫妻贈與為原因，

移轉登記予原告吳秀鶯；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再於

108年11月間，另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

鶯、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

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被告林秋蓮、王連

瑩、王榮瑞於109年1月31日，依土地法第34條第1項至第3項

規定，將系爭2筆土地全部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於109年2

月5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就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

鶯、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得分得之價金予以提存等情，此

有系爭2筆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臺南市○

里地○○○○000○○地○○0000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10

9年普字第683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第8

9至104、319至331、375至427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

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

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林清池於106年

3月10日出賣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

土地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均係

被告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為之，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

情，此為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

王榮瑞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

證責任。而查，林清池與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買賣系

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308分之134，買賣總價金為4,444,863元

等情，有前引臺南市○里地○○○○000○○地○○00000號

土地登記全部資料即土地登記申請書、106年2月23日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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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增值稅繳款書等資料附卷可參

（營訴字卷第319至331頁）；而系爭2筆土地經被告林秋

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

告張秋冬，業已依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並將

所得價金提存，亦如前述，原告並未提出足資證明被告係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且係出於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為上開買

賣行為之證據以實其說，其遽予主張上情，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屬

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

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原告陳永

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

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

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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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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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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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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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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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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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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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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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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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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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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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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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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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訴字第7號
原      告  陳艶紅  


            吳秀鶯  
            陳永昌  
被      告  古阿桃  
            張秋冬  
            林秋蓮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宇杉  
被      告  林信宏  


            林信耀  


            王連瑩  
            王榮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19元；嗣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請求被告返還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7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審酌原告原起訴及變更之訴之原因事實，均係就訴外人林清池（於民國108年4月13日死亡）先前出賣其就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土地前經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處分等情有所主張，其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共同性，且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得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而達統一解決紛爭及訴訟經濟之目的，復無害於被告程序權之保障及防禦權之行使，揆諸上開說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古阿桃、林信宏、林信耀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林清池生前於106年2月2日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案號為本院104年度訴字第855號）遞出撤回起訴狀，被原告拒絕而懷恨在心，又因為害怕鐵皮屋被拆，而於106年3月10日出賣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全部予被告林秋蓮，且故意不通知原告得優先購買，被告林秋蓮亦故意不通知原告；嗣於109年2月5日，系爭2筆土地又遭共有人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被告實係為避免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確定而為之，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有權利濫用情事，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原告。
　㈡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王榮瑞辯稱：否認原告之主張，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向林清池購買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並無義務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關於其他共有人有無拋棄優先購買權，是由地主林清池切結；且系爭2筆土地於109年2月5日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以多數決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有依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並未依法主張欲優先購買系爭2筆土地而視同放棄其優先購買權，現原告並非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信宏、林信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2筆土地於106年間之共有人均為林清池（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134）、被告王連瑩（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7）、被告王榮瑞（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7）、原告陳永昌（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原告陳艶紅（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24）、訴外人黃艷麗（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林清池於106年3月10日，將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308分之134均出賣予被告林秋蓮。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8年4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陳永昌、 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並以被告張秋冬為系爭2筆土地上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號建物所有權人之身分，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張秋冬，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於108年10月間，原告陳永昌將其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原告吳秀鶯；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再於108年11月間，另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鶯、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9年1月31日，依土地法第3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將系爭2筆土地全部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於109年2月5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就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鶯、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得分得之價金予以提存等情，此有系爭2筆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臺南市○里地○○○○000○○地○○0000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109年普字第683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第89至104、319至331、375至427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林清池於106年3月10日出賣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土地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均係被告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為之，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情，此為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王榮瑞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而查，林清池與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買賣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308分之134，買賣總價金為4,444,863元等情，有前引臺南市○里地○○○○000○○地○○0000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即土地登記申請書、106年2月23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增值稅繳款書等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第319至331頁）；而系爭2筆土地經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業已依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並將所得價金提存，亦如前述，原告並未提出足資證明被告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且係出於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為上開買賣行為之證據以實其說，其遽予主張上情，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得上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訴字第7號
原      告  陳艶紅  

            吳秀鶯  
            陳永昌  
被      告  古阿桃  
            張秋冬  
            林秋蓮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宇杉  
被      告  林信宏  

            林信耀  

            王連瑩  
            王榮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年1
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
    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
    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
    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
    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
    決紛爭，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19
    元；嗣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請求被告返還坐落臺南市
    ○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7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2筆
    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審酌原告原起訴及變更之訴之原
    因事實，均係就訴外人林清池（於民國108年4月13日死亡）
    先前出賣其就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
    土地前經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處分等情有所
    主張，其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共同性，且原請求所主張之
    事實及證據資料，得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而達統一解
    決紛爭及訴訟經濟之目的，復無害於被告程序權之保障及防
    禦權之行使，揆諸上開說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而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古阿桃、林信宏、林信耀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
    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林清池生前於106年2月2日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案號為本
    院104年度訴字第855號）遞出撤回起訴狀，被原告拒絕而懷
    恨在心，又因為害怕鐵皮屋被拆，而於106年3月10日出賣其
    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全部予被告林秋蓮，且故意不通
    知原告得優先購買，被告林秋蓮亦故意不通知原告；嗣於10
    9年2月5日，系爭2筆土地又遭共有人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
    告張秋冬，被告實係為避免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確定而為之
    ，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有權利濫用情事，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應有
    部分予原告。
　㈡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
    （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
    77分之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
    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王榮瑞辯
    稱：否認原告之主張，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向林清池
    購買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並無義務通知其他共有
    人行使優先購買權，關於其他共有人有無拋棄優先購買權，
    是由地主林清池切結；且系爭2筆土地於109年2月5日已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以多數決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有依
    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並未依法主張欲優
    先購買系爭2筆土地而視同放棄其優先購買權，現原告並非
    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信宏、林信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2筆土地於106年間之共有人均為林清池（應有部
    分均為308分之134）、被告王連瑩（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
    7）、被告王榮瑞（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7）、原告陳永昌
    （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原告陳艶紅（應有部分均為30
    8分之24）、訴外人黃艷麗（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林
    清池於106年3月10日，將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308分
    之134均出賣予被告林秋蓮。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
    瑞於108年4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陳永昌、
     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
    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並以被告張秋冬為系爭2筆土
    地上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號建物所有權人之身分，以
    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張秋冬，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
    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於108年10月間，原告陳
    永昌將其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移轉登
    記予原告吳秀鶯；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再於108年1
    1月間，另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鶯、陳艶
    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
    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
    109年1月31日，依土地法第3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將系爭
    2筆土地全部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於109年2月5日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並就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鶯、陳艶紅及訴外
    人黃艷麗得分得之價金予以提存等情，此有系爭2筆土地之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臺南市○里地○○○○000○○地○○
    0000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109年普字第6830號土地登記全
    部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第89至104、319至331、375至42
    7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
    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林清池於106年
    3月10日出賣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
    土地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均係
    被告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為之，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
    情，此為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
    王榮瑞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
    證責任。而查，林清池與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買賣系
    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308分之134，買賣總價金為4,444,863元
    等情，有前引臺南市○里地○○○○000○○地○○00000號土地登記
    全部資料即土地登記申請書、106年2月23日土地所有權買賣
    移轉契約書、土地增值稅繳款書等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
    第319至331頁）；而系爭2筆土地經被告林秋蓮、王連瑩、
    王榮瑞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業
    已依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並將所得價金提存
    ，亦如前述，原告並未提出足資證明被告係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且係出於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為上開買賣行為之證據
    以實其說，其遽予主張上情，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
    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原告陳永昌77
    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同
    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
    、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得上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訴字第7號
原      告  陳艶紅  

            吳秀鶯  
            陳永昌  
被      告  古阿桃  
            張秋冬  
            林秋蓮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宇杉  
被      告  林信宏  

            林信耀  

            王連瑩  
            王榮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俾符訴訟經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19元；嗣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請求被告返還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7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審酌原告原起訴及變更之訴之原因事實，均係就訴外人林清池（於民國108年4月13日死亡）先前出賣其就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土地前經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處分等情有所主張，其原因事實及主要爭點有共同性，且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得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而達統一解決紛爭及訴訟經濟之目的，復無害於被告程序權之保障及防禦權之行使，揆諸上開說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古阿桃、林信宏、林信耀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林清池生前於106年2月2日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案號為本院104年度訴字第855號）遞出撤回起訴狀，被原告拒絕而懷恨在心，又因為害怕鐵皮屋被拆，而於106年3月10日出賣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全部予被告林秋蓮，且故意不通知原告得優先購買，被告林秋蓮亦故意不通知原告；嗣於109年2月5日，系爭2筆土地又遭共有人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被告實係為避免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確定而為之，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且有權利濫用情事，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原告。
　㈡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王榮瑞辯稱：否認原告之主張，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向林清池購買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並無義務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關於其他共有人有無拋棄優先購買權，是由地主林清池切結；且系爭2筆土地於109年2月5日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以多數決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有依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並未依法主張欲優先購買系爭2筆土地而視同放棄其優先購買權，現原告並非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信宏、林信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2筆土地於106年間之共有人均為林清池（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134）、被告王連瑩（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7）、被告王榮瑞（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67）、原告陳永昌（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原告陳艶紅（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24）、訴外人黃艷麗（應有部分均為308分之8）。林清池於106年3月10日，將其就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308分之134均出賣予被告林秋蓮。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8年4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陳永昌、 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並以被告張秋冬為系爭2筆土地上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號建物所有權人之身分，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張秋冬，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於108年10月間，原告陳永昌將其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原告吳秀鶯；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再於108年11月間，另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鶯、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將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系爭2筆土地，得主張優先購買；嗣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9年1月31日，依土地法第3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將系爭2筆土地全部出賣予被告張秋冬，並於109年2月5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就其他共有人即原告吳秀鶯、陳艶紅及訴外人黃艷麗得分得之價金予以提存等情，此有系爭2筆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臺南市○里地○○○○000○○地○○0000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109年普字第683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第89至104、319至331、375至427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林清池於106年3月10日出賣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予被告林秋蓮、系爭2筆土地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均係被告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為之，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情，此為被告古阿桃、張秋冬、林秋蓮、張宇杉、王連瑩、王榮瑞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上開有利於己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而查，林清池與被告林秋蓮於106年3月10日買賣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308分之134，買賣總價金為4,444,863元等情，有前引臺南市○里地○○○○000○○地○○00000號土地登記全部資料即土地登記申請書、106年2月23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增值稅繳款書等資料附卷可參（營訴字卷第319至331頁）；而系爭2筆土地經被告林秋蓮、王連瑩、王榮瑞於109年2月5日以多數決方式出賣予被告張秋冬，業已依法通知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並將所得價金提存，亦如前述，原告並未提出足資證明被告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且係出於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而為上開買賣行為之證據以實其說，其遽予主張上情，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2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持分（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同段672地號土地（原告陳永昌77分之2、原告陳艶紅77分之6、訴外人黃艷麗77分之2）返還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得上訴）



